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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宁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的
若干措施

为聚力做好中宁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，按照“统

筹规划、协同推进、标杆引领、普惠共享”的原则，推动中小企

业数字化转型扩维提质增效，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，现制定

如下支持措施。

一、加速智改数转，强化数字赋能

（一）分批投入补助。分两批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，

通过全面深化企业管理、生产、经营、研发等数字化应用与提升，

支持企业以系统化集成改造、重点场景深度改造、普惠性上云等

方式开展数字化转型，提升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以及市场竞争力。

对改造后数字化水平二级以下达到二级及以上、二级达到三级及

以上的试点企业进行补助，其中，第一批改造企业补助比例不超

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资金的 60%，每家补助金额不超过 50

万元；第二批改造企业补助比例不超过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入

资金的 55%，每家补助金额不超过 45 万元。

（二）创新金融支撑。打造数字化转型金融支撑体系，以降

低转型成本、提高转型积极性为导向，鼓励本地金融机构开发“专

项信贷”融资产品，贷款年利率控制在 3%-3.3%，择优选择 2 家

金融机构签订中宁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支持战略合作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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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满足辖区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资金需求。

二、提升供给质量，构建转型生态

（三）开展精准诊断服务。依托优质数字化服务商，围绕我

县主导产业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模式创新等业务环节，开

展细分行业数字化水平、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、网络和数据安

全等方面转型路径研究，“一企一策”帮助企业梳理数字化转型

痛点和难点，出具深度诊断报告并协助企业转型。

（四）激励链式转型实践。推进安全合规升级、技术赋能、

订单牵引、生态赋能等链式转型模式，支持企业开放数字系统接

口，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的供应链。对促进中小企业融

通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“链式”转型优秀案例，每个给予

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的奖励。

（五）支持标杆企业建设。打造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，根据

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深度及转型成效，遴选一批细分行业数字化

转型标杆企业，每家标杆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奖励。

（六）推进智能工厂培育。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，构建从

基础级到先进级智能工厂提升体系，对试点期内获评自治区先进

级智能工厂的试点企业，每家给予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奖励。

（七）鼓励深度上云用云。鼓励中小企业深度应用工业互联

网平台、专业服务云平台的 SaaS(软件即服务)化服务，每家企

业最高给予 1 万元奖励。

（八）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。支持试点企业建设企业级工业

互联网平台，建成后通过验收的企业，每家最高不超过 25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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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。鼓励试点企业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，赋能行业中小

企业数字化转型，经验收通过，每家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奖励。

三、夯实要素保障，深化数实融合

（九）购买专业服务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第三方

专业机构开展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，提供数字化转型综

合支撑及全流程服务管理、项目审计、评测验收等服务。

（十）组织培训对接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委托第三方

机构，提供数字化转型全过程政策培训、复合型人才培训及供需

对接等配套服务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，由

中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本措施中奖补资金来源于自治

区财政厅 2000 万元，县级财政配套 500 万元，支持的试点项目

补助用于企业数字化改造相关的软件、云服务支出，网关、路由

等必要的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支出，其中硬件占比不超过试点项目

总价的 30%。每个企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同一项目享受供给质

量奖补资金不超过 70 万元。具体奖补资金见附表。

附表：资金支持方向及资金概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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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中宁县资金支持方向及资金概算表

支持方

向
使用方向 主要内容

资金预算安排（万元）

总资

金预

算（万

元）

总体资金

分配比例

自治

区奖

补资

金（万

元）

资金分配

比例

县级

配套

资金

（万

元）

资金分配

比例

直接支

持中小

企业数

字化改

造

中小企业数字化

改造投入

第一批改造按企业数字化改造实际投

入资金的 60%，最高 50 万进行资金补

贴。第二批改造企业按企业数字化改

造实际投入资金的 55%，最高 45 万进

行资金补贴。

1800 90.00% 250 50.00% 2050 82.00%

小计 1800 90.00% 250 50.00% 2050 82.00%

提升供

给质

量，构

建转型

典型高效的“链

式”转型产品或

服务奖励

鼓励企业开发典型高效的“链式”转

型产品或服务,遴选 2 个应用效果好

“链式”转型产品或服务，每个给予

不超过 30 万的奖励。

40 2.00% 20 4.00% 60 2.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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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

数字化转型标杆

企业

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效，遴选 6

家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。每

家标杆企业给予最高15万元一次性奖

励。

50 2.50% 40 8.00% 90 3.6%

先进级智能工厂

改造后新认定为先进级智能工厂的企

业，每家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性奖

励。

40 2.00% 0 0.00% 40 1.60%

深度上云用云

企业

鼓励中小企业深度应用工业互联网平

台、专业服务云平台的 SaaS(软件即服

务)化服务，按照每家企业最高 1万元

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
10 0.5% 0 0.00% 10 0.40%

建设企业级工业

互联网平台

鼓励试点企业建设企业级工业互联网

平台。
20 1.00% 55 11.00% 75 3.00%

建设行业级工业

互联网平台

鼓励链主企业及龙头企业建设行业工

业互联网平台，赋能行业中小企业数

字化转型。

40 2% 0 0.00% 40 1.60%

小计 200 10.00% 115 23.00% 315 12.6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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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开

展数字

化转型

综合服

务

数字化转型专业

支撑服务

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、综合

支撑及全流程服务管理、项目审计、

项目评测验收等服务。

0 0.00% 115 23% 115 4.6%

数字化转型配套

服务

数字化转型全过程政策培训、复合型

人才培训及供需对接等配套服务。 0 0.00% 20 4.00% 20 0.80%

小计 0 0.00% 135 27.0% 135 5.40%

合计 2000 100% 500 100% 2500 100%


